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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注意！有些⾐服不能穿，有些事情不能做

⽂:曾友俞（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5-07-24

案例

我國⺠眾A在投票選舉⽴法委員的⽇⼦，前往投開票所的時候，因為⽀持特定的候選⼈，因此穿著標⽰有
該候選⼈的背⼼前往投票，沒想到不但被禁⽌進⼊投票所，事後還遭到裁罰。A感到不服，認為難道我國
沒有保障⼈⺠的表現⾃由，不能決定⾃⼰要穿什麼⾐服、⽀持什麼候選⼈嗎？

本⽂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2871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overnment-fundamental-rights


圖1 ⽀持特定候選⼈嗎？ — 投票⽇要注意!

資料來源：曾友俞 / 繪圖：Yen

⼀、投票⽇禁⽌從事競選、助選與罷免活動（⾒圖1）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各稱公職選罷法和總統選罷法）都有規定，政黨及任何⼈
不可以在投票⽇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1]。違反的話，政黨、候選⼈、罷免案提議⼈（若是公職選罷法則
是罷免案提議⼈的領銜⼈）、被罷免⼈及他的受僱⼈、代理⼈或使⽤⼈可能會⾯臨新臺幣（下同）20萬元〜



200萬元的罰鍰，其他⼈則是10萬元〜100萬元的罰鍰，經制⽌不聽，還會被按次連續處罰[2]。

所謂的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前的實務認為是指⼀切為求⾃⼰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當選的作為；
是否構成幫助特定候選⼈當選，應依⼀般社會通念整體觀察，有無產⽣促請⼤眾⽀持特定候選⼈的聯想[3]。

（⼀）投票當天做這些⾏為會被罰

依照法條規定可以知道的是，在投票⽇「當天」，只要是屬於使特定候選⼈當選或不當選的⾏為或⾔論，無論
是線上或是線下，都有可能會被認為是「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雖然如此，讀者也無需過度懼怕是否於投
票當⽇的⾔論、表現⾃由就⼤幅限縮，參照實務的判決，有影響到投票意向的⾏為舉⽌才會受罰。⽽⽬前曾被
處罰的⾏為，例如：

1. 線下實體⾏為

對投票⼈點頭⽰意，⽐出候選⼈的號碼[4]；穿著候選⼈的服裝，與⺠眾握⼿並拜託的⾏為[5]等。

2. 線上發⽂⾏為

發布臉書公開貼⽂，並張貼候選⼈政⾒，並表達對於候選⼈的正⾯評價，且得到網友的回應[6]；在Dcard發表
對特定候選⼈正⾯評價以及表達投票意向的⽂章[7]等。

所以投票⽇穿著標⽰特定候選⼈的⾐服，會影響其他投票⼈的投票意願，依⾝分不同將可能⾯臨20萬元〜200
萬元，或是10萬元〜100萬元的罰鍰。

（⼆）在投票所穿特定⾐服不聽勸阻的刑責

投票⽇穿特定候選⼈的⾐服，除了可能影響他⼈投票意願⽽被罰錢，還要注意公職選罷法第65條第1項第3

款[8]規定，如果投票期間在投開票所穿戴或標⽰特定政黨、候選⼈的服裝、物品等，場所⼈員要求離去也不
聽，將會優先⾯臨刑事處罰[9]。雖然處罰更重，但是這條規定是處罰「不退出」投開票所的不法⾏為，所以必
須有政府機關⼈員先依法制⽌、要求退出，才有刑責，程序上較為多重，也是較重刑事處罰的安全閥。

（三）案例分析

回到本案案例，若⺠眾A並不具有特別的⾝分（也就是公職選罷法第110條第6項第1款或是總統選罷法第96
條第6項第1款所規定的⾝分），在投票⽇穿著標⽰特定候選⼈的⾐服，即使不是在投開票所，或已聽從場所
⼈員的要求離去，因為仍會影響其他投票⼈的投票意願，可能違反前述投票⽇禁⽌從事競選、助選與罷免活動
的規定，會⾯臨最⾼100萬元的⾏政罰鍰；但如果A在投開票所穿著標⽰特定候選⼈的⾐服，被禁⽌進⼊還不
聽勸不願離開，可能會⾯臨最重2年有期徒刑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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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30公尺的界限？

（⼀）投票所30公尺內不能喧嚷、⼲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

除了前述提到在投票⽇不得從事競選等活動，讀者可能有聽過投票所30公尺內禁⽌宣傳的規定。公職選罷法
和總統選罷法有規定，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不能喧嚷，⼲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如果被警衛⼈員制
⽌後仍然繼續的話，將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15,000元以下罰⾦[10]，也就是會有刑事責任。例如曾
有⺠眾在投票所30公尺內喧嚷，被制⽌依然故我，被法院依照前開規定判刑[11]。

因此，投票當⽇在投票所30公尺以內的⼲擾或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為，將可能⾯臨最⾼1年有期徒刑的刑
責[12]。

（⼆）30公尺外就能為所欲為嗎？

然⽽，30公尺是依法所圈畫的界限，是否在30公尺外就能為所欲為？

除了前述提到在投票⽇不得從事競選等活動，違反會被罰錢；依照公職選罷法第65條第1項第5款和總統選罷
法第6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不正當的⾏為，不服制⽌，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命
令退出[13]。因此筆者認為，即便是30公尺以外，法律仍概括規定任何不正當的⾏為都屬於被禁⽌的範圍。如
果違反規定，仍可能會⾯臨刑事處罰[14]。

三、結論

本⽂希望就「投票⽇」當天較為常⾒的情況予以分析說明，希望能讓具有投票權的我國公⺠能知道在公⺠權的
⾏使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項，包括在投票⽇不能從事競選、助選與罷免活動，以及不得⼲擾他⼈⾏使投票
權，尤其這些⾏為的禁⽌並不限於投票所30公尺內，⽽是依照範圍的不同會有不同的法律規範。

當然，將選票帶出投票場外[15]，搶選票、破壞票匭[16]，或者是把⼿機帶⼊投票所（除⾮關電源）、⽤攝影
器材看別⼈的投票內容等[17]，也都是會被處罰的⾏為。不過這些⾏為較明確⽽不容易被⺠眾違反，因此在⾏
使選舉、罷免等公⺠權時，⽐較需要注意的仍然是本⽂所著重投票當⽇⾐著、⾏為等相關法律規定，以免誤觸
法網。

註腳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56條第2款：「政黨及任何⼈，不得有下列情事：……⼆、於投票⽇從事競選、助

選或罷免活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0條第2款：「政黨及任何⼈，不得有下列情事：……⼆、於投票⽇從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2023年5⽉26⽇修正後規定）
本⽂僅討論公職⼈員及總統副總統的選罷規定，不涉及公⺠投票的規定。公投雖然有禁⽌⼲擾、勸誘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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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或不投票等規定（如公⺠投票法第42條、第22條），但沒有公投當⽇禁⽌宣傳的條⽂，與本⽂主題
不同，先在此說明。

   2023年5⽉26⽇修正後規定：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6項：「違反第五⼗三條或第五⼗六條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違反第
五⼗六條規定，經制⽌不聽者，按次處罰：
⼀、政黨、候選⼈、罷免案提議⼈之領銜⼈、被罷免⼈及其受僱⼈、代理⼈或使⽤⼈：處新臺幣⼆⼗萬元
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前款以外之⼈：處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6條第6項：「違反第五⼗條或第五⼗⼆條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違反第五
⼗條之規定，經制⽌不聽者，按次處罰：
⼀、政黨、候選⼈、罷免案提議⼈、被罷免⼈及其受僱⼈、代理⼈或使⽤⼈：處新臺幣⼆⼗萬元以上⼆百
萬元以下罰鍰。
⼆、前款以外之⼈：處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2]

   臺北⾼等⾏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03號⾏政判決：「所謂競選或助選活動，係指⼀切為求⾃⼰當選或
意在幫助特定候選⼈當選之作為，是否構成幫助特定候選⼈當選，應依⼀般社會通念整體觀察，有無產⽣
促請⼤眾⽀持特定候選⼈之聯想。」

[3]

   ⾼雄⾼等⾏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70號⾏政判決：「本件原告刻意站⽴於投票⼈⾏⾛之校⾨⼝，並向他
⼈⽐1號⼿勢，原告主觀不無藉⼿勢以⾏拉票競選之意，依⼀般社會通念，亦難不與促請⼤眾⽀持特定候
選⼈產⽣聯想，⽽依現場錄影資料，亦可⾒⺠眾對原告揮⼿或點頭回應之互動，⾜證原告確於投票當⽇與
現場投票⺠眾有互動拉票之情狀，其於投票⽇在投票所外之⾔⾏舉⽌，已違反任何⼈不得於投票⽇從事競
選活動之規定。」
另外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選上字第10號⺠事判決則是認為只有指路，沒有⽐出幾號等指⽰選
舉⼈投票意向的情形，不屬於處罰的範圍。

[4]

   ⾼雄⾼等⾏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33號⾏政判決：「原告於投票⽇穿著印有其姓名之服裝，前往投開票
所外與往來⺠眾互動，為原告所⾃認；……其於投票⽇在投票所外之⾔⾏舉⽌，已違反任何⼈不得於投票
⽇從事競選活動之規定。⾄原告稱其當⽇穿著之⾥⻑背⼼，並⾮出於競選活動⽽印製之競選服裝，惟依前
揭中選會83年12⽉1⽇函釋意旨，任何⼈於投開票所周圍附近穿著某⼀候選⼈姓名之⾐服，為候選⼈活
動拉票，即違反『政黨及任何⼈不得於投票⽇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之規定，⾄所穿究係『⾥⻑背⼼（外
套）』抑係『競選服裝』，則⾮所問。」

[5]

   臺北⾼等⾏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289號⾏政判決：「原告陳稱係對候選⼈甲○○於Youtube網站所發布
的『伸港⻄線政⾒』紀錄⽚深有共鳴，……乃作成系爭貼⽂，轉貼6部影⽚的超連結網址，且2度出現『
彰化第1選區⽴委候選⼈甲○○』等⽂字，其中1段並與『線⻄政⾒』作影⽚之連結，則原告於投票⽇，張
貼特定候選⼈政⾒於其臉書，……復有署名⼄○○之⼈於當⽇凌晨1時4分留⾔：『返鄉這幾年，多虧遇上
了幾位⼤哥！讓我們這群⿅港憨囝仔，可以更勇敢的站在⾃⼰的⼟地上，為它發聲！明天我們將⽤選票來
決定台灣、⿅港的未來！好久沒⾒永軒⼤哥了！過年要好好聚⼀聚！』、甲○○於當⽇9時 40分留⾔：『
謝謝永軒，⼀起努⼒！』、署名丙○○之⼈於當⽇10時7分留⾔：『開催中！』、署名丁○○之⼈ 於當⽇
12時2分留⾔：『持續加油，⾼票當選！』等語（⾒本院卷第213⾴），表態⽀持特定候選⼈之回應，堪
認原告在主觀上不無藉系爭貼⽂以⾏助選之意，依⼀般社會通念，亦難不與促請⼤眾⽀持特定候選⼈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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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
本案判決另有說明的是助選對象不論是否特定、是否為選區選⺠，並不影響公職選罷法第56條第2款的審
酌。

   臺灣新北地⽅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48號⾏政判決：「查系爭留⾔乃係在『Dcard 』網站，就不詳姓名之
⼈於107年11⽉23⽇1時15分所為『這次新北市⻑智⼒測驗要投誰』之貼⽂為回應，⽽其內容則係『投
給蘇００，⾄少⽐較瞭解新北現況』⼀節，業如前述，⽽由系爭留⾔之內容以觀，其不僅指明要票投特定
候選⼈（蘇００），且亦說明係因其『⾄少⽐較瞭解新北現況』，是系爭留⾔意在促使選⺠投票給該候選
⼈（蘇００）以達幫助該候選⼈（蘇００）當選之⽬的，核屬明確，故原告所為系爭留⾔屬投票⽇從事助
選⾏為，洵堪認定，……。」

[7]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1項第3款：「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
任監察員令其退出：……三、投票進⾏期間，穿戴或標⽰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之旗幟、徽章、物品或
服飾，不服制⽌。」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61條第1項第3款：「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
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三、投票進⾏期間，穿戴或標⽰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之旗幟、徽章、物品
或服飾，不服制⽌。」

[8]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違反第六⼗三條第⼆項或第⼋⼗⼋條第⼆項規定或有第六⼗五條第⼀項
各款情事之⼀，經令其退出⽽不退出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1條：「違反第五⼗九條第⼆項或第七⼗四條第三項規定者或有第六⼗⼀條第
⼀項各款情事之⼀經令其退出⽽不退出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9]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在投票所四周三⼗公尺內，喧嚷或⼲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員制⽌後仍繼續為之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萬五千元以下罰⾦。」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3條第2項：「在投票所四周三⼗公尺內，喧嚷、⼲擾或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員制⽌後仍繼續為之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萬五千元以下罰⾦。」

[10]

   臺灣⼠林地⽅法院⼠林簡易庭93年度⼠選簡字第2號刑事判決：「甲○○在投票所四週三⼗公尺內喧嚷，
經警衛⼈員制⽌後仍繼續為之，處罰⾦新台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玖佰元即銀元叁佰元折
算壹⽇。」

[11]

   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法字第1080027681號（2019/12/6）：「故於總統副總統或其他公職⼈員之選舉
投票⽇或罷免投票⽇，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即有上開規定之適⽤；如有法條競合，則應擇⼀論處
。其於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為之者，且有觸犯總統選罷法第93條第2項（公職選罷法第108條第2項）規
定之虞，乃屬當然。」

[12]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1項第5款：「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
任監察員令其退出：……五、有其他不正當⾏為，不服制⽌。。」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61條第1項第5款：「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
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五、有其他不正當⾏為，不服制⽌。」

[13]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1條。且刑法第142條、第147條也有禁⽌妨害
⾃由投票、擾亂投票秩序的概括規定，在此併提醒⺠眾避免觸法。

[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5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A,108%252c%25e7%25b0%25a1%252c148%252c20200131%252c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1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9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1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93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LEM,93%252c%25e5%25a3%25ab%25e9%2581%25b8%25e7%25b0%25a1%252c2%252c20040714%252c1
https://law.ce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4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1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9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14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147


標籤
 投票⽇，投票，選舉，30公尺，選罷法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萬五千元以下罰⾦。」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3條第1項：「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萬五千元以下罰⾦。」

[15]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9條：「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
選舉票、罷免票、選舉⼈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4條：「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
、選舉票、罷免票、選舉⼈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16]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3項、第4項：「
III 除執⾏公務外，任何⼈不得攜帶⾏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動裝置
，不在此限。
IV 任何⼈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圈選選舉票內容。」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61條第3項、第4項：「
III 除執⾏公務外，任何⼈不得攜帶⾏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動裝置
，不在此限。
IV 任何⼈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圈選選舉票內容。」

[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1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9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10&flno=10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3&flno=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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